
會 議 記 錄 H E  2 / 2 0 1 8  

沙田區議會  

衞生及環境委員會 

二零一八 年度第二 次會議記錄

會議日期 ： 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(星 期 四 )  
時   間 ：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

地   點 ：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

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

出席者  職 銜 出席時 間  離席時 間  

黃 宇 翰 先 生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余 倩 雯 女 士 (副 主 席 ) 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何 厚 祥 先 生 , S B S , M H  區 議 會 主 席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十 五 分

陳 兆 陽 先 生 區 議 會 議 員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十 六 分  

陳 國 強 先 生 ”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陳 敏 娟 女 士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陳 諾 恒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鄭 則 文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程 張 迎 先 生 , M H  ”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趙 柱 幫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九 分

招 文 亮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七 分  

許 銳 宇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四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三 分

黎 梓 恩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林 松 茵 女 士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梁 家 輝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四 分  下 午 四 時 零 五 分  

李 世 鴻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李 世 榮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十 三 分  

李 永 成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”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九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五 分

吳 錦 雄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五 分

龐 愛 蘭 女 士 , B B S , J P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潘 國 山 先 生 , M H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

蕭 顯 航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十 五 分  

( 一 ) 


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 間  離席時 間  

丁 仕 元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唐 學 良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董 健 莉 女 士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七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王 虎 生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黃 學 禮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四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黃 嘉 榮 先 生 , M H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黃 冰 芬 女 士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四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丘 文 俊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九 分  

葉  榮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姚 嘉 俊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零 三 分  
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四 分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 

莫 文 樂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 
列席者  職  銜  

黃 添 培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 
區 慧 霞 女 士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理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 
莫 潔 儀 女 士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大 埔 、 北 區 及 沙 田 三 )   
李 志 坤 先 生  環 境 保 護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北 ) 4  
陳 小 堅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袁 俊 傑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 
應邀出 席者  職  銜  

黃 淑 嫻 女 士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食 物 ) 2  
何 芷 婷 女 士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(食 物 ) 3  
趙 汝 洲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助 理 署 長 (職 系 管 理 及 發 展 )  
黎 鎮 光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高 級 總 監 (行 動 ) 3  
楊 鎮 海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公 眾 骨 灰 龕 位 配 售 主 任  

 
未克出 席者  職  銜  

彭 長 緯 先 生 , S B S , J P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(已 請 假 )  

李 子 榮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(  ”  )  

麥 潤 培 先 生     ”  (  ”  )  

曾 素 麗 女 士     ”  (  ”  )  
( 二 ) 



 

  負 責 人  
歡迎辭    
   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

(衞 環 會 )本 年 度 第 二 次 會 議 。  
  

   
委員請 假事宜    
   
2 .  主 席 表 示，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秘 書 處 收 到 以 下 委 員 書 面

請 假 ：  

 
彭 長 緯 先 生  出 席 內 地 政 府 轄 下 機 構 的 會 議  
李 子 榮 先 生  工 作 原 因  
麥 潤 培 先 生   ”  
曾 素 麗 女 士   ”  
  

3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請 假 。  

  

   
通過二 零一八年一月十一 日會議記錄  

(會 議 記 錄 H E  1 / 2 0 1 8 )  
  

   
4 .  龐 愛 蘭 女 士 建 議 第 1 0 3 段 ( f )的 “ 有 與 私 人 藥 房 ” 改 為

“ 應 與 社 區 藥 劑 師 ” 和 第 1 0 9 段 ( e )的 最 後 加 上 “ 及 會 考 慮 公

私 營 合 作 ” 。  

 

  

5 .  委 員 一 致 同 意 上 述 建 議 ， 並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  

續議事 項  

 
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 
(文 件 H E  1 1 / 2 0 1 8 )  

  

   
6 .  陳 兆 陽 先 生 指 文 件 第 六 頁，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就 城

門 河 畔 噪 音 問 題 的 回 覆 表 示，預 期 相 關 措 施 要 實 施 一 段 時 間 才

可 檢 視 成 效 。 他 詢 問 “ 一 段 時 間 ” 是 指 多 久 。  

  

( 三 ) 



  負 責 人  
7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黃 添 培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會 與 相 關 部

門 商 討 長 遠 方 法 解 決 問 題，預 料 這 些 方 法 需 要 一 定 時 間 實 施 和

評 估 成 效，其 間 需 要 依 賴 現 有 方 法 處 理，未 來 會 在 合 適 時 間 和

場 合 匯 報 進 展 。  

 

  

8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  

討論事 項  

 
二 零 一 八 /二 零 一 九 年 度 開 支 科 4 (衞 生 及 環 境 )建 議 預 算 及 區

內 團 體 建 議 撥 款  
(文 件 H E  1 2 / 2 0 1 8 )  

  

   
9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  

公 眾 龕 位 訂 立 可 續 期 的 編 配 安 排  

(文 件 H E  1 3 / 2 0 1 8 )  
  

   
1 0 .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食 物 ) 2 黃 淑 嫻 女 士 簡 介 文

件 內 容 。  

 

  

1 1 .  丁 仕 元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歡 迎 穩 定 龕 位 的 措 施，亦 同 意 續 期 安 排。可 是，死

亡 人 數 與 火 化 數 目 相 比，會 由 現 時 相 差 約 3  0 0 0 增 加

至 二 零 三 七 年 相 差 1 6  0 0 0。他 詢 問 局 方 是 否 認 為 到 了

二 零 三 七 年，市 民 已 普 遍 使 用 綠 色 殯 葬，除 了 興 建 龕

位 ， 局 方 應 加 強 教 育 市 民 使 用 綠 色 殯 葬 ；   

 
( b )  文 件 表 示 1 8 個 月 後 會 收 回 龕 位 ， 如 果 市 民 已 移 民 ，

返 港 後 才 知 局 方 將 龕 位 移 走，局 方 會 如 何 處 理；以 及  

 
( c )  他 建 議 局 方 主 動 提 早 為 市 民 更 新 聯 絡 方 法，可 能 是 第

1 0 年 主 動 聯 絡 市 民 更 新 一 次 ， 正 如 運 輸 署 在 車 主 續

牌 時 要 求 更 新 聯 絡 資 料 。  

  

( 四 ) 



  負 責 人  
1 2 .  黃 冰 芬 女 士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處 理 “ 百 年 歸 老 ” 的 問 題 ， 她 認 為 主 要 依 賴 三 個 方

法，包 括 綠 色 殯 葬、增 加 骨 灰 龕 位 和 規 管 私 人 骨 灰 龕

場。希 望 政 府 加 強 宣 傳 綠 色 殯 葬，在 新 的 龕 場 加 設 教

育 中 心，為 學 校 和 社 福 機 構 提 供 更 多 關 於 生 死 教 育 的

場 地 和 教 材 ；  

 
( b )  在 土 地 資 源 匱 乏 下，興 建 龕 位 不 是 長 遠 方 法。她 同 意

上 述 可 續 期 安 排 是 可 行 方 法 ， 可 增 加 龕 位 的 流 轉 ；  

 
( c )  對 舊 龕 位 而 言，她 詢 問 有 沒 有 甚 麼 政 策 可 增 加 流 轉 ，

新 位 與 舊 位 的 分 配 有 何 分 別 ， 局 方 如 何 宣 傳 這 項 政

策 ；  

 
( d )  2 0 年 後 可 續 期 1 0 年 ， 她 認 為 第 二 次 續 期 不 需 要 1 0

年，五 年 已 足 夠，因 為 下 一 代 已 逐 漸 減 少 參 與，將 年

期 縮 短 為 五 年 可 鼓 勵 下 一 代 及 時 行 孝 ；  

 
( e )  如 收 回 龕 位 後，即 使 採 用 綠 色 殯 葬 方 法 處 理，都 要 安

排 紀 念 花 園 和 通 知 後 人，並 設 立 紀 念 碑，以 示 尊 重 ； 

 
( f )  在 收 集 家 屬 後 人 的 資 料 方 面 ， 2 0 年 的 年 期 太 長 ， 其

間 可 能 很 多 變 動 ， 她 認 為 應 每 五 年 通 知 後 人 更 新 資

料 ， 以 免 日 後 寄 失 資 料 ； 以 及  

 
( g )  她 詢 問 文 件 的 政 策 會 覆 蓋 哪 些 龕 位，石 門 的 骨 灰 龕 場

進 展 如 何 ， 其 龕 位 的 處 理 方 法 是 否 受 文 件 的 政 策 覆

蓋 。  

 
 

  

1 3 .  潘 國 山 先 生 詢 問 如 何 計 算 回 收 龕 位 的 時 間 。 假 如 推 行 政

策，是 否 覆 蓋 新 興 建 的 龕 位。在 收 回 龕 位 後，可 否 設 有 過 渡 安

排，例 如 將 骨 灰 壓 縮 再 儲 存 和 拍 片 記 錄 相 關 龕 位，讓 後 人 可 尋

回 源 頭 。  

  

( 五 ) 



  負 責 人  

   
1 4 .  陳 敏 娟 女 士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她 理 解 資 源 有 限，因 而 推 出 這 個 安 排。她 明 白 現 時 集

中 在 新 龕 場 推 行 政 策，但 會 對 舊 龕 場 不 公 平，局 方 應

同 步 研 究 如 何 善 用 舊 龕 場 的 龕 位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在 推 行 政 策 上，需 要 向 公 眾 提 供 全 面 資 訊。如 續 期 時

聯 絡 不 到 家 屬，會 如 何 安 排，是 否 有 過 渡 期 或 設 立 紀

念 碑 ， 讓 後 人 拜 祭 。  

 

  

1 5 .  吳 錦 雄 先 生 詢 問 如 骨 灰 無 人 認 領 ， 局 方 會 如 何 處 理 。 除

骨 灰 龕 外，局 方 是 否 可 善 用 其 他 墓 地，如 沙 嶺 等 地 方，安 放 先

人 在 陰 宅 。  

 

  

1 6 .  衞 慶 祥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過 往 對 私 營 骨 灰 龕 場 的 問

題 比 較 消 極，導 致 不 少 非 法 私 營 骨 灰 龕 場 出 現，署 方

現 在 似 乎 開 始 積 極 處 理。關 於 這 項 政 策，他 擔 心 公 眾

會 理 解 為 公 營 龕 場 有 時 限 而 私 營 龕 場 沒 有，孝 順 子 女

可 能 因 此 覺 得 政 府 龕 場 有 期 限 而 轉 去 私 營 龕 場，讓 先

人 安 靈 ， 令 私 人 骨 灰 龕 場 更 加 有 利 可 圖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署 方 似 乎 認 為 後 代 愈 來 愈 少 人 拜 祭 先 人。如 政 府 只 利

用 春 秋 二 祭 的 拜 祭 數 字 來 衡 量 市 民 是 否 會 繼 續 拜 祭

先 人，未 必 準 確，例 如 他 自 己 就 不 會 在 春 秋 二 祭 前 後

最 繁 忙 的 一 兩 個 星 期 拜 祭。希 望 在 不 與 生 人 爭 奪 土 地

的 前 提 下，政 府 能 更 積 極 找 不 同 地 方 配 合 骨 灰 龕 場 發

展，例 如 在 離 島 等 偏 遠 地 方 興 建 骨 灰 龕 場，即 使 多 人

拜 祭 亦 不 會 造 成 交 通 擠 塞。沙 田 污 水 處 理 廠 尚 可 搬 入

岩 洞 ， 骨 灰 龕 場 是 否 可 以 搬 入 岩 洞 。  

 
 
 

  

( 六 ) 



  負 責 人  
1 7 .  王 虎 生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詢 問 局 方 有 沒 有 考 慮 隔 代 授 權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他 認 同 建 議 的 概 念，但 希 望 局 方 留 意 這 項 政 策 會 否 導

致 私 人 龕 位 價 格 上 升，合 葬 的 龕 位 又 如 何 處 理，應 從

多 方 面 考 慮 政 策 才 推 出 。  

  

   
1 8 .  黃 學 禮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知 道 因 為 龕 位 有 限 所 以 推 出 這 項 政 策 。 政 策 推 行

時，應 清 楚 向 公 眾 解 釋 如 何 續 期 和 更 新 資 料，如 市 民

誤 會 只 有 2 0 年 期 限 ， 有 機 會 助 長 私 營 骨 灰 龕 繼 續 發

展。另 外，表 二 的 私 營 龕 場 已 違 反 地 契，但 卻 以 永 久

年 期 作 招 徠 ， 手 法 層 出 不 窮 ， 局 方 似 乎 未 能 有 效 管

制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數 字 方 面，歌 連 臣 角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拜 祭 率 只 有 三 成 ，

局 方 的 政 策 針 對 新 龕 位，他 詢 問 舊 龕 位 會 如 何 處 理 ，

會 否 造 成 不 公 平 情 況 。  

 

  

1 9 .  程 張 迎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詢 問 舊 龕 位 如 何 處 理，他 建 議 這 些 龕 位 應 有 十 年 使

用 期，費 用 其 次，主 要 是 讓 後 人 回 應，這 樣 才 是 尊 重

先 人 ， 建 立 責 任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他 認 同 文 件 的 精 神 ， 甚 至 認 為 2 0 年 期 太 長 ， 他 認 為

1 0 年 後 應 每 年 要 求 後 人 回 應 ， 才 可 顯 示 他 們 重 視 和

需 要 龕 位 ， 收 費 方 面 應 盡 量 減 低 。 2 0 年 期 似 乎 過 於

仁 慈。讓 後 人 提 交 回 應 的 方 式 應 當 簡 便，例 如 讓 他 們

網 上 交 費 續 期 ， 從 而 達 至 較 好 的 平 衡 點 。  

  

   
2 0 .  黃 嘉 榮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  

( 七 ) 



  負 責 人  
( a )  他 支 持 這 項 政 策，但 擔 心 政 策 會 直 接 導 致 私 人 龕 位 價

錢 上 升，例 如 市 民 在 寶 福 山 購 買 龕 位 予 先 人，沒 有 年

期 限 制 ， 而 公 營 龕 位 需 要 續 期 ， 可 能 令 市 民 覺 得 麻

煩 ， 因 此 ， 局 方 要 加 強 宣 傳 ；  

 
( b )  更 新 聯 絡 資 料 方 面，文 件 表 示 相 關 人 士 有 責 任 自 行 通

知 食 環 署 ， 但 有 時 市 民 生 活 繁 忙 ， 未 必 記 得 通 知 署

方。文 件 表 示 會 以 短 訊 通 知 相 關 人 士，但 科 技 發 展 迅

速 ， 不 知 道 2 0 年 後 是 否 仍 流 行 使 用 短 訊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他 建 議 可 定 期 每 兩 年 或 五 年 以 電 郵 通 知 相 關 人 士 ，  

提 醒 他 們 更 新 資 料，以 減 少 爭 拗。局 方 亦 需 要 清 晰 指

引，講 解 在 甚 麼 情 況 下 會 收 回 龕 位、如 何 清 走 龕 位 和

保 存 骨 灰、如 何 記 錄 等，局 方 要 向 公 眾 公 布 程 序。如

有 市 民 移 民 幾 年 後 回 港，發 覺 龕 位 已 被 收 回，中 國 人

重 視 先 人 ， 一 定 會 不 滿 。  

 
2 1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可 續 期 的 編 配 安 排 方 向 是 好，但 實 際 操 作 上 可 能 有 困

難。文 件 第 十 段，由 二 零 一 八 年 年 底 編 配 龕 位 開 始 ，

就 公 眾 龕 位 訂 立 可 續 期 的 編 配 安 排。即 二 零 一 八 年 新

批 的 龕 位 會 用 這 方 法 處 理，但 局 方 是 用 舊 有 龕 位 拜 祭

率 來 制 訂 新 位 的 編 配 方 法，似 乎 對 新 龕 位 的 市 民 不 公

平。他 詢 問 局 方 如 何 處 理 舊 龕 位，如 不 處 理，就 會 出

現 兩 批 龕 位 ， 一 批 有 年 期 和 一 批 沒 有 年 期 ；  

 
( b )  文 件 表 示 骨 灰 會 被 撒 放 在 紀 念 花 園 或 指 定 的 香 港 海

域。他 詢 問 是 局 方 決 定，還 是 申 請 者 在 申 請 時 已 填 寫

意 願。如 將 骨 灰 撒 在 紀 念 花 園，通 常 會 有 牌 坊 寫 明 先

人 資 料 以 作 紀 念，他 詢 問 會 否 興 建 類 似 牌 坊。如 將 骨

灰 撒 在 海 上 ， 又 會 如 何 處 理 ；  
( c )  他 知 道 私 營 龕 位 的 合 約 是 一 次 過 繳 付 5 0 年 的 費 用 ，

有 些 費 用 不 是 龕 位 價 錢 而 是 服 務 費，不 受 年 期 所 限 。

新 龕 位 訂 立 年 期 後，會 否 鼓 勵 了 私 營 龕 場 發 展，炒 賣

  

( 八 ) 



  負 責 人  
私 人 龕 位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只 延 長 龕 位 年 期 未 必 足 夠，他 詢 問 局 方 有 否 考 慮 翻 新

再 使 用 靈 柩 的 位 置 和 如 何 處 理 例 如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(華
永 )這 類 型 的 墓 地 。  

   
2 2 .  李 永 成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認 同 要 鼓 勵 綠 色 殯 葬，興 建 新 骨 灰 龕 位 和 加 強 規 管

公 私 營 龕 位。他 對 龕 位 年 期 沒 有 太 大 意 見，視 乎 行 政

成 本 而 定 ；  

 
( b )  他 關 注 局 方 如 何 通 知 龕 位 的 後 人，有 些 後 人 不 在 港 ，

如 因 為 溝 通 失 誤 而 令 其 不 能 拜 祭 先 人，便 不 能 接 受 ； 

 
( c )  如 果 龕 位 有 時 間 限 制，局 方 要 評 估 私 營 骨 灰 龕 場 的 價

錢 會 否 上 升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應 考 慮 在 離 島 等 偏 遠 地 方 興 建 新 龕 場，以 解 決 陰 宅 問

題。中 國 人 重 孝 道，他 相 信 孝 子 賢 孫 不 介 意 到 偏 遠 地

方 拜 祭 。  

 

  

2 3 .  龐 愛 蘭 女 士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她 支 持 有 關 政 策。她 認 為 舊 龕 位 同 樣 需 要 重 視，如 何

取 得 平 衡。如 收 回 龕 位，會 否 考 慮 增 設 網 上 追 思。她

認 為 可 從 幾 個 方 法 增 加 供 應。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骨 灰 龕

政 策 檢 討 公 眾 諮 詢，當 時 局 方 提 及 的 日 本 多 層 大 廈 ，

會 否 繼 續 考 慮。希 望 局 方 繼 續 加 強 宣 傳 綠 色 殯 葬，她

記 得 有 六 成 多 人 願 意 採 用 海 葬 或 撒 灰 在 紀 念 花 園

等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雖 然 私 營 骨 灰 龕 位 不 是 永 久，但 政 策 推 出 後，局 方 要

留 意 商 人 會 藉 機 加 強 宣 傳 。  

  

   

( 九 ) 



  負 責 人  
2 4 .  主 席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詢 問 局 方 會 否 考 慮 採 用 新 的 技 術 如 將 骨 灰 壓 成 晶

石，當 後 人 因 忘 記 續 期 而 使 先 人 的 龕 位 被 收 回，亦 可

有 物 品 留 念 ；  

 
( b )  署 方 設 有 “ 無 盡 思 念 ” 網 站，他 詢 問 可 否 與 這 政 策 掛

鈎，讓 後 人 在 網 站 查 閱 先 人 的 龕 位 是 否 存 在 和 安 放 位

置 ， 以 便 後 人 拜 祭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希 望 局 方 改 善 抽 籤 安 排，讓 先 人 更 快 獲 得 龕 位，署 方

可 參 考 房 屋 署 以 抽 籤 編 配 公 屋 的 安 排，抽 籤 獲 派 單 位

後 拒 絕 三 次 就 要 重 新 排 隊 。  

 

  

2 5 .  黃 淑 嫻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委 員 提 出 了 不 少 好 提 議，局 方 會 通 盤 考 慮。局 方 希 望

在 善 用 土 地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等 基 礎 原 則 下，推 出 新 公 眾

龕 位 可 續 期 的 安 排，局 方 會 顧 及 市 民 感 受，就 新 安 排

釐 訂 清 晰 的 細 節 。  
 

( b )  就 使 用 期 的 長 短 方 面，局 方 的 主 要 考 慮 是 希 望 善 用 土

地 資 源，加 強 龕 位 的 流 轉。在 編 配 新 龕 位 前，署 方 會

與 獲 編 配 龕 位 者 簽 訂 協 議，說 明 有 關 的 續 期 安 排。，

局 方 亦 會 注 意 在 續 期 手 續 上 從 簡 從 便。另 外，就 日 後

的 新 通 訊 方 法 ， 署 方 會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與 時 並

進 ；  
 

 
( c )  委 員 關 注 公 私 營 龕 位 的 年 期 分 別 ，《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

條 例 》生 效 後，日 後 出 售 的 龕 位 的 年 期 是 有 限 制 的 。

例 如 若 骨 灰 安 置 所 處 所 是 以 地 契 持 有 的，牌 照 持 有 人

在 出 售 龕 位 的 年 期 上 ， 是 無 權 訂 定 超 逾 該 地 契 的 年

期，而 將 來 所 有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申 領 的 牌 照 有 效 期 最

長 為 1 0 年 。 這 些 限 制 是 未 來 售 賣 新 龕 位 的 基 礎 ， 私

營 骨 灰 安 置 所 有 責 任 向 消 費 者 清 楚 說 明。局 方 亦 會 密

  

( 十 ) 



  負 責 人  
切 留 意 相 關 發 展 ；  

 
( d )  現 時 政 府 的 方 案 只 是 踏 出 第 一 步 ， 為 二 零 一 八 年 起

編 配 的 龕 位 引 入 可 續 期 安 排 。 至 於 有 委 員 提 及 如 何

處 理 現 已 上 位 的 龕 位 ， 由 於 以 往 編 配 的 龕 位 未 有 界

定 日 後 安 排 ， 局 方 需 考 慮 技 術 及 法 律 等 的 問 題 。 如

社 會 上 有 共 識 ， 局 方 會 考 慮 建 議 ；  
 

( e )  由 於 文 件 篇 幅 所 限，只 羅 列 至 二 零 三 七 年 的 數 據，如

委 員 日 後 希 望 得 到 更 多 數 據 ， 局 方 樂 意 補 充 。 ；  
 

( f )  有 委 員 提 及 隔 代 的 轉 名 安 排，和 加 葬 方 面 的 安 排，局

方 會 在 深 化 細 節 時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優 化 安 排 ；  
 

( g )  有 委 員 提 及 為 被 移 走 骨 灰 的 先 人 設 置 紀 念 碑 的 建

議 ， 隨 著 電 子 科 技 進 步 ， 署 方 未 來 會 試 驗 電 子 紀 念

碑 。 另 外 ， 署 方 也 會 進 一 步 探 討 在 “ 無 盡 思 念 ”  網
站內讓後人考慮為該 些 被 移 走 骨 灰 的 先 人 設 立 專 項 紀

念 網 頁，並 備 存 資 料 (例 如 照 片 )。至 於 把 骨 灰 製 成 晶

石 方 面 ， 近 年 香 港 私 人 市 場 已 引 入 相 關 科 技 ；  
 

( h )  抽 籤 方 面，局 方 聽 到 委 員 和 社 會 的 意 見，有 市 民 多 次

都 未 能 中 籤。在 機 制 上，局 方 正 着 手 研 究，如 未 能 中

籤 或 在 同 一 個 公 眾 龕 位 安 放 多 於 一 份 骨 灰 的 申 請，可

獲 較 大 的 抽 籤 比 重 ， 增 加 中 籤 機 會 ；  
 

( i )  公 眾 龕 位 方 面，局 方 一 直 積 極 跟 進 地 區 為 本 的 公 眾 骨

灰 安 置 所 計 劃，增 加 公 眾 龕 位 的 供 應。有 委 員 問 及 公

眾 墳 場，根 據 現 行 規 定，在 公 眾 墳 場 下 葬 滿 六 年 須 撿

拾 骨 殖。數 據 上 顯 示 市 民 比 較 喜 歡 使 用 龕 位。如 技 術

上 可 行 和 獲 得 所 需 的 支 持，局 方 對 將 墓 地 轉 型 設 置 公

眾 龕 位 ， 以 及 在 偏 遠 地 方 興 建 龕 位 等 建 議 持 開 放 態

度 ；  
 

( j )  石 門 的 公 眾 骨 灰 安 置 所 方 面，局 方 會 在 準 備 就 緒 時 ，

向 委 員 簡 介 骨 灰 安 置 所 設 計。龕 位 的 可 續 期 安 排 適 用

於 所 有 在 2 0 1 8 年 年 底 起 編 配 的 新 公 眾 龕 位 ， 石 門 公

( 十一 ) 



  負 責 人  
眾 骨 灰 安 置 所 也 包 括 其 中 ； 以 及  
 

( k )  推 動 綠 色 殯 葬 方 面，局 方 已 在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諮 詢 委

員 會 下 成 立 了 綠 色 殯 葬 及 相 關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跟 進。除

了 加 強 宣 傳 外，局 方 也 會 積 極 興 建 紀 念 花 園 和 加 強 海

上 撒 灰 的 船 隻 服 務 。  
 

   
提問  

 

王 虎 生 先 生 提 問：有 關 飛 機 在 吹 東 風 和 東 南 風 時 仍 飛 過 沙 田 小

瀝 源 上 空 發 出 噪 音 的 問 題  
(文 件 H E  1 4 / 2 0 1 8 )  

 

  

2 6 .  主 席 表 示 民 航 處 在 會 前 發 信 通 知 他 未 能 派 代 表 出 席 這 次

會 議。他 請 秘 書 處 詢 問 處 方 會 否 出 席 下 次 會 議，惟 處 方 回 覆 表

示 由 於 已 設 立 社 區 聯 絡 小 組，所 以 未 能 派 員 出 席 下 次 會 議。他

告 知 委 員 ， 詢 問 有 何 意 見 。  

 

  

2 7 .  王 虎 生 先 生 表 示 就 文 件 內 容 沒 有 其 他 續 問 。  

  
  

2 8 .  陳 諾 恒 先 生 認 為 部 門 有 責 任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回 答 委 員 續

問，既 然 主 席 已 發 出 邀 請，但 他 們 仍 未 能 出 席，他 建 議 以 衞 環

會 的 名 義 致 函 他 們 的 上 級，甚 至 致 函 行 政 長 官，譴 責 他 們 漠 視

議 會 。  

  

  

2 9 .  容 溟 舟 先 生 表 示 ， 部 門 經 常 不 尊 重 議 會 。 縱 使 委 員 都 是

從 地 區 直 選 選 出，但 部 門 多 番 獲 邀 都 不 派 員 出 席，回 答 議 員 詢

問，以 往 也 出 現 類 似 情 況，他 認 為 不 能 接 受。處 方 在 信 件 中 表

示 有 社 區 聯 絡 小 組，但 不 是 每 位 委 員 都 是 小 組 成 員。社 區 聯 絡

小 組 的 文 件 亦 不 是 公 開 讓 公 眾 閱 讀。他 詢 問 是 否 需 要 向 運 輸 及

房 屋 局 (運 房 局 )反 映 。 他 詢 問 主 席 看 到 這 份 信 件 ， 認 為 應 該 如

何 處 理 。  

  

  

3 0 .  民 政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莫 文 樂 先 生 回 應 表 示，在 三 月   

( 十二 ) 



  負 責 人  
七 日 收 到 民 航 處 回 覆 並 知 悉 他 們 不 會 派 員 出 席 衞 環 會 後，已 分

別 於 上 星 期 和 這 星 期 再 次 邀 請 他 們 出 席，並 向 他 們 述 及 委 員 的

期 望 。  

 
3 1 .  主 席 認 為 他 已 遷 就 了 民 航 處 詢 問 他 們 會 否 出 席 下 次 會

議，惟 他 們 表 示 未 能 出 席，他 亦 不 可 能 無 限 期 延 遲 討 論 相 關 議

題，所 以 今 天 向 委 員 展 示 信 件。在 充 足 時 間 的 情 況 下 邀 請 部 門

出 席 會 議，但 部 門 不 能 派 員 出 席，他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認 為 應 該 以

衞 環 會 名 義，甚 或 請 區 議 會 主 席 以 區 議 會 名 義，發 信 通 知 部 門。 

 

  

3 2 .  姚 嘉 俊 先 生 表 示 處 方 回 覆 主 席 的 答 覆 未 能 令 人 滿 意 。 如

果 每 個 部 門 都 表 示 因 為 成 立 了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就 不 需 派 員 出 席

議 會，似 乎 不 太 重 視 區 議 會。他 詢 問 民 政 處 或 區 議 會 是 否 有 需

要 致 函 民 航 處，指 出 成 立 小 組 不 等 於 不 用 出 席 議 會。另 外，他

詢 問 是 否 要 致 函 運 房 局，他 記 得 上 次 在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，李

世 榮 先 生 的 提 問 指 出 有 些 部 門 不 重 視 議 會 的 動 議。此 外，他 詢

問 是 否 需 致 函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， 要 求 各 級 官 員 加 強 與 議 會 溝

通 。  

  

  

3 3 .  容 溟 舟 先 生 表 示 ， 現 任 行 政 長 官 林 鄭 月 娥 在 行 政 長 官 選

舉 時，有 不 少 提 名 票 來 自 新 界 區 議 會。行 政 長 官 上 任 後，有 媒

體 報 道 她 希 望 與 區 議 會 加 強 溝 通。報 道 指 行 政 長 官 承 諾 與 司 長

定 期 落 區，與 區 議 員 溝 通。她 強 調，地 區 人 士 是 政 府 處 理 地 區

問 題 的 伙 伴，重 申 會 與 地 區 人 士 多 加 溝 通，承 諾 官 員 也 會 定 期

落 區，掌 握 民 情 民 意。現 在 似 乎 政 府 有 諮 詢 文 件 時，就 落 區 尋

求 支 持，但 當 地 區 提 出 問 題 時，政 府 就 不 正 面 處 理。他 詢 問 民

政 處 可 以 如 何 跟 進 。  

 

  

3 4 .  黃 添 培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， 一 如 以 往 ， 如 收 到 委 員 的 提 問 ，

會 請 部 門 提 交 書 面 回 覆，並 邀 請 相 關 部 門 盡 量 出 席 會 議。如 部

門 回 覆 未 能 派 員 出 席，會 提 醒 部 門 相 關 區 議 員 過 往 對 政 府 部 門

不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的 意 見，最 終 由 部 門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派 員 出 席 。

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過 往 亦 曾 發 信 給 相 關 部 門，提 醒 他 們 收 到 區 議

員 的 提 問 時 ， 應 當 盡 量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 

  

( 十三 ) 



  負 責 人  
3 5 .  主 席 表 示 部 門 不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並 非 個 別 委 員 會 的 問 題 。

他 希 望 拜 託 區 議 會 主 席 何 厚 祥 先 生 向 當 局 反 映 委 員 的 不 滿 。  

 

  

3 6 .  何 厚 祥 先 生 表 示 委 員 在 議 會 的 運 作 上 需 要 他 發 聲 ， 反 映

意 見，是 理 所 當 然，責 無 旁 貸。過 往 當 有 機 會 接 觸 到 政 府 的 高

層 人 員，已 不 止 一 次 轉 達 委 員 的 不 滿 和 訴 求。這 次 不 是 單 一 事

件，過 往 曾 發 生，亦 曾 處 理。如 委 員 認 為 政 府 高 層 沒 有 管 理 好

相 關 機 構 或 部 門，無 論 是 需 要 他 以 區 議 會 或 他 本 人 的 名 義 發 信

或 約 見，或 委 員 認 為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處 理，他 都 支 持。有 時 政 府

部 門 派 代 表 出 席 區 議 會，亦 不 一 定 代 表 尊 重 議 會，可 能 會 問 非

所 答；他 們 不 來 區 議 會，亦 不 一 定 代 表 不 尊 重。對 於 民 航 處 這

次 的 態 度，他 也 認 為 令 人 感 覺 不 好，衞 環 會 主 席 已 再 提 醒，但

處 方 的 回 信 並 沒 有 恰 當 理 由 解 釋 為 何 不 出 席 會 議。因 此，他 尊

重 主 席 稍 後 的 跟 進 安 排 。  

 

  

3 7 .  主 席 建 議 請 區 議 會 主 席 何 厚 祥 先 生 協 助 整 個 區 議 會 向 相

關 部 門 反 映 議 會 的 情 況，委 託 何 主 席 執 筆，詢 問 委 員 有 沒 有 其

他 意 見 。  

 

  

3 8 .  主 席 表 示 沒 有 收 到 其 他 意 見 ， 一 致 同 意 委 託 何 厚 祥 先 生

撰 寫 信 件 。  

 

  

報告事 項    
   
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(文 件 H E  1 5 / 2 0 1 8 )  

  

   
3 9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資料文 件    
   
二 零 一 八 年 沙 田 區 滅 蚊 運 動 (第 一 期 )  
(文 件 H E  1 6 / 2 0 1 8 )  

  

   
4 0 .  主 席 表 示 食 環 署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蔡 雨 聖 先 生 和 環 境   

( 十四 ) 



  負 責 人  
保 護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北 ) 4 周 懷 先 生 已 經 調 職 ， 分 別

由 區 慧 霞 女 士 和 李 志 坤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4 1 .  陳 諾 恒 先 生 表 示 近 日 下 雨 ， 地 上 有 積 水 ， 需 盡 快 清 理 ，

以 防 蚊 患。蔡 雨 聖 先 生 過 去 幾 年 十 分 積 極 處 理 環 境 衞 生，他 希

望 提 出 動 議 讚 賞 他 在 過 去 幾 年 的 服 務 。  

  

   
4 2 .  董 健 莉 女 士 表 示 民 政 處 成 立 了 滅 蚊 推 進 協 作 小 組 ， 小 組

成 立 後，在 不 同 地 點 的 蚊 患 指 數 已 降 至 理 想 水 平，感 謝 食 環 署

人 員，特 別 感 謝 蔡 雨 聖 先 生 親 力 親 為，希 望 新 總 監 上 任 後 繼 續

協 助 工 作 小 組 ， 處 理 蚊 患 和 鼠 患 問 題 。  

  

  

4 3 .  李 世 鴻 先 生 表 示 雨 季 即 將 來 臨 ， 希 望 食 環 署 留 意 暗 角 位

置 積 水，例 如 田 心 村 有 些 渠 道 堆 積 了 大 量 樹 葉，希 望 署 方 加 強

清 理。另 外，希 望 署 方 與 房 屋 署 加 強 溝 通，留 意 沙 田 區 各 個 屋

邨 的 積 水 ， 防 止 蚊 患 。  

  

  

4 4 .  黎 梓 恩 先 生 表 示 在 過 去 兩 星 期 已 開 始 有 市 民 反 映 ， 圓 洲

角 公 園 開 始 出 現 蚊 患，希 望 署 方 留 意，加 強 圓 洲 角 一 帶 的 滅 蚊

工 作 。  

  

  

4 5 .  丁 仕 元 先 生 表 示 馬 鞍 山 錦 英 苑 在 私 人 地 方 處 理 滅 蚊 上 的

表 現 不 理 想，需 要 依 靠 政 府 在 外 圍 滅 蚊，希 望 署 方 可 以 督 促 相

關 機 構 做 好 滅 蚊 工 作。另 外，他 表 揚 蔡 雨 聖 先 生 在 過 去 幾 年 的

服 務，每 次 委 員 反 映 衞 生 問 題，都 會 身 先 士 卒 與 委 員 一 同 落 區

處 理 。  

  

  

4 6 .  鄭 則 文 先 生 表 示 署 方 在 公 眾 地 方 的 滅 蚊 工 作 理 想 ， 但 他

詢 問 在 私 人 屋 邨，如 租 者 置 其 屋 的 恆 安 邨，其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(法
團 )在 滅 蚊 方 面 沒 有 問 題，但 卻 因 為 領 展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(領
展 )不 滅 蚊 ， 導 致 很 多 蚊 飛 到 恆 安 邨 ， 恆 安 邨 法 團 有 時 更 因 此

被 署 方 檢 控，不 太 公 道。他 曾 向 食 環 署 投 訴 領 展，亦 感 謝 蔡 雨

聖 先 生 積 極 跟 進 ， 他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監 察 和 處 理 私 人 範 圍 。  

  

  

4 7 .  區 慧 霞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( 十五 ) 



  負 責 人  
 

( a )  她 感 謝 委 員 讚 賞 蔡 雨 聖 先 生。蚊 患 由 積 水 引 起，署 方

會 加 強 各 地 區 的 蚊 患 檢 測，亦 會 在 雨 季 加 強 承 辦 商 的

清 潔 服 務 ， 清 除 積 水 和 加 強 滅 蚊 工 作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署 方 除 了 在 公 眾 地 方 防 蚊、滅 蚊 外，對 於 一 些 有 衞 生

問 題 的 私 人 地 方，如 領 展 地 方，會 安 排 防 治 蟲 鼠 組 人

員 與 領 展 一 同 實 地 視 察，查 看 有 甚 麼 地 方 需 要 改 善 。 
  
4 8 .  主 席 請 署 方 就 個 別 出 現 衞 生 問 題 的 地 方 在 會 後 與 相 關 委

員 跟 進 。 他 見 到 有 不 少 委 員 讚 賞 蔡 雨 聖 先 生 在 過 去 幾 年 的 工

作，不 但 派 員 處 理，更 親 力 親 為。他 建 議 以 衞 環 會 名 義，並 在

會 議 記 錄 上 記 錄 委 員 讚 揚 蔡 雨 聖 先 生 的 表 現 。  
 

  

4 9 .  陳 敏 娟 女 士 認 為 可 就 表 揚 事 宜，以 衞 環 會 名 義 致 函 署 方。 

 
  

5 0 .  主 席 表 示 沒 有 收 到 其 他 意 見 ， 他 請 秘 書 協 助 撰 寫 表 揚

信 ， 以 衞 環 會 名 義 致 函 食 環 署 表 揚 蔡 雨 聖 先 生 的 表 現 。  
  

   
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)  
(文 件 H E  1 7 / 2 0 1 8 )  

  

   
5 1 .  李 世 鴻 先 生 表 示 ， 文 件 顯 示 由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至

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署 方 毒 殺 了 1 2 0 隻 老 鼠 ， 捕 獲 了

9 8 隻 活 鼠，數 字 似 乎 偏 低。他 詢 問 數 字 只 是 顯 示 署 方 的 工 作 ，

還 是 已 經 包 括 其 他 部 門 或 機 構 的 工 作。不 少 大 圍 市 民 反 映 貓 隻

愈 來 愈 少，老 鼠 愈 來 愈 多。他 在 早 前 參 與 大 圍 街 市 會 議 都 收 到

不 少 商 戶 反 映 街 市 一 帶 的 老 鼠 數 量 增 加，希 望 署 方 加 強 與 其 他

相 關 部 門 和 領 展 等 私 人 機 構 合 作，採 取 聯 合 滅 鼠 行 動。另 外 ，

領 展 有 很 多 食 肆，常 發 現 垃 圾 桶 沒 有 蓋 好，希 望 署 方 加 強 監 督

他 們 處 理 廚 餘 的 衞 生 情 況 。  

 

  

5 2 .  黎 梓 恩 先 生 指 出 署 方 提 供 了 毒 殺 和 捕 捉 老 鼠 的 數 字 ， 他

詢 問 下 次 可 否 提 供 殺 捕 老 鼠 的 位 置 和 數 量，好 讓 委 員 知 悉 哪 處

的 鼠 患 比 較 嚴 重 。  

 

  

( 十六 ) 



  負 責 人  
5 3 .  陳 諾 恒 先 生 詢 問 署 方 是 否 用 老 鼠 籠 捕 捉 老 鼠 ， 在 捕 捉 後

會 如 何 處 理 ， 署 方 可 以 如 何 幫 助 私 人 屋 苑 改 善 鼠 患 問 題 。  

  

  

5 4 .  區 慧 霞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鼠 患 方 面 ， 文 件 上 的 數 字 資 料 由 食

環 署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提 供，對 付 鼠 患 的 方 法，除 了 從 基

本 改 善 環 境 衞 生 著 手，亦 包 括 用 藥 毒 殺 和 用 籠 捕 捉。捕 捉 老 鼠

後，可 用 夾 頸 方 式 殺 掉，再 用 消 毒 藥 水 清 潔。關 於 委 員 詢 問 殺

捕 老 鼠 的 地 點，她 稍 後 會 與 同 事 跟 進。民 政 處 現 正 帶 領 一 個 小

組 協 調 及 統 籌 其 他 部 門 一 起 推 行 滅 鼠 宣 傳 工 作，亦 會 針 對 一 些

小 區 滅 鼠 ， 詳 情 可 請 黃 添 培 先 生 簡 介 。  

  

  

5 5 .  黃 添 培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民 政 處 在 地 區 主 導 行 動 計 劃 下 推 行

「 加 強 滅 蚊 /剪 草 工 作 以 改 善 公 共 環 境 衞 生 」 項 目 ， 相 關 的 滅

蚊 推 進 協 作 小 組 已 在 早 前 會 議 同 意 利 用 部 分 資 源 加 強 區 內 滅

鼠 工 作。根 據 過 往 收 集 的 意 見，小 組 初 步 會 試 行 加 強 個 別 小 區

的 滅 鼠 工 作，先 會 在 博 康 邨 附 近 一 帶 加 強 滅 鼠。計 劃 會 在 小 區

內 與 所 有 相 關 部 門 和 持 份 者 一 同 商 討 如 何 加 強 滅 鼠 工 作，如 計

劃 成 效 理 想 ， 會 推 展 至 其 他 小 區 。  

  

   
5 6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  

下次會 議日期    
   
5 7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日 ( 星 期 四 ) 下 午 二 時 三

十 分 舉 行 。  
  

   
5 8 .  會 議 於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一 分 結 束 。    
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1 5 / 4 0  
 
 
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 

( 十七 ) 


